湖滨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方案

根据《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尽快落实提高教师待遇政策的通知》(豫政办明电〔2019〕23号)和《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尽快落实提高教师待遇政策的通知》（三政电明电[2019]20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工作，结合我区义务教育阶段乡村学校及教师分布实际状况，制定本方案:

一、指导思想

落实上级对乡村教师实施生活补助的政策，稳定农村教师队伍，确保农村教师“招得来、下得去、留得住”，保证农村学校教师待遇高于城镇教师，艰苦地区学校教师待遇高于其它地区农村教师，实现“乡村教师地位待遇不断提高、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”的目标。

二、发放原则
(一)以岗定补，按月发放。实行岗位补助，在岗享受，按人发放，离开工作岗位，从次月起取消。

(二)分档实施，突出重点。坚持向乡镇偏远山区学校，条件艰苦的村小、教学点倾斜。

(三)公开公正，阳光操作。坚持实名制管理，公开补助范围、对象、条件、档次标准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发放对象
全区义务教育阶段乡村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。

四、发放标准
根据乡村学校所在地距离区城、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偏远程度，综合考虑学校的交通条件、地理位置、环境艰苦程度等因素，确定不同的补助标准。其中:

(一)区内不确定学校类别，不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助;

(二)大安小学、大安中学、磁钟小学、磁钟中学、交口中学、交口小学六所学校每月200元；黄底小学、杨窑小学、富村小学、杨家沟小学、野鹿小学、新兴小学、王官小学、斜桥小学、西村小学九所学校每月300元；陈宋坡教学点、寺庄教学点每月500元。

五、发放程序

(一)确认上报。每学期初，各相关学校按照政策，结合学校在编在岗人员情况确定补助对象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区教体局。

(二)审核发放。各相关学校每学期上报本学期教师名单，区教体局审核，呈报区财政局核算并下拨资金到相关学校，再由学校将生活补助金发放到享受补助教师的个人工资账户。

(三)公开公示。发放生活补助情况由学校建立带身份证号的实名制管理台账，每次发放时在学校公示不少于3天，由学校汇总后上报区教体局。区教体局对补助对象、人数、标准和发放情况核查，确保工作程序、环节公开透明，阳光运行，全程接受师生和社会监督。

六、有关问题

1.上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为不合格等次的，本年度不能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助。

2.一个月内，事假累计超过7天，病假超过10天或有旷工现象的补助对象，不能享受当月乡村教师生活补助。

3.受党政纪处分人员在处分期不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助。

4.退休、调动、死亡的补助对象从次月停发乡村教师生活补助。

5. 借调出乡村学校工作岗位的人员不能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助。

6.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是针对乡村教师工作岗位的补助，不计入“五险一金”和退休费的计算基数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。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，发展农村教育，是实现教育公平和体现党和国家关注农村教育的重要举措,关系到全区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。各学校、各部门上报、审核数据要严谨，严防错漏，规范管理，确保工作顺利实施。

(二)加强宣传。各学校、各部门要采用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补助政策，让广大乡村教师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，让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农村教育、关心农村教师，努力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。

(三)抓好落实。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是一项惠民政策，要严格审核把关，接受相关部门对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，确保实施过程严格规范、阳光透明。

(四)形成机制。实际工作中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，创新工作机制,健全保障措施，强化监督检查，使此项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(五)严肃纪律。要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补助资金使用安全、规范、有效。要建立问责制度，对提供虚假数据，或冒领、套取、挪用补助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。

八、其他事宜

本实施方案中涉及辖区内乡村教师生活补助，从2019年7月1日起计发。

